
115 年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申請說明 

一、 服務說明： 

每人每月核發 2,197 元，未滿 6足歲每月核發 2,313 元。 

（已接受政府公費安置或領取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補助或津貼者，不予重複扶助；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優辦理；其額度低於生活扶助者，得補助其差額） 

二、 申請對象： 

凡設籍本區未滿１８歲之兒童少年，其本人無工作能力且未獲政府其他項目生活扶助或

未接受公費收容安置者，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

度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1.5 倍(2 萬 6,625 元)，其不動產（房屋評定價值、土地公告

現值）合併不超過 650 萬元且全家人口之存款本金、有價證券及投資合計金額不超過

80 萬元，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因父母雙亡、一方監護或一方死亡、失蹤、離婚、重大傷病、因案服刑中，致生活

困難，無力撫育兒童及少年。 

2. 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有違反兒權法禁止之行為，經本局委託其他親屬收容。 

3. 非婚生子女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4.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5. 其他經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 

前項資格認定標準 

1. 以第一款一方離婚、及以第三款未婚生子規定提出申請，其父母仍同戶籍（含同址

分戶）、共同居住者，資格不符，不得提出申請。 

2. 失蹤須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始符合。 

3. 入獄服刑或依法拘禁係指須經判刑確定達一年以上並已執行中始符合。 

三、 應備文件： 

1.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3 個月內)(可授權由本所代為查調) 

2. 全戶最近 1年度所得、財產及稅籍資料各 1份(可授權由本所代為查調) 

3. 申請人之郵局存簿封面影本，無法以其他銀行帳戶存簿代替。 

4. 申請人及代辦人印章、身分證影本、委託書（委託他人須填具委託書） 

5. 其他相關文件（※請您依戶內實際情形檢附） 

 □15 歲以上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未就學者不予補助） 

  □重大傷病者，附最近一個月內醫院診斷證明書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外籍人士附居留證影本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者，附在監服刑證明(三個月內) 

  □失蹤者，附失踨證明（最近三個月內有效且應協尋六個月未果） 

  □配偶死亡未超過一年，請附死亡證明書及勞國保死亡給付公文書 

  □車輛：車輛行照。1人有 2輛車以上，請說明燃料稅、牌照稅及維修費經費來源 

洽辦單位：本所 1樓社會人文課綜合受理櫃檯。 

承辦人請洽：2928-2828 轉 130-135、119-128 


